
第 三周 人论 罪与 堕落

Anthropology: Sin and the Fall

1. 人的创造与尊严
   1)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（Imago Dei）被创造的（创 1:26–27）

   2) 人被赋予治理受造世界的使命，是神的代理人（创 1:28）

   3) 起初人是按公义与圣洁受造的，能够与神交通的存在

2. 罪的起源与本质
   1) 罪源于对神的悖逆（创世记第3章）

   2) 罪的本质：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自我为中心

   3) 保罗将罪描述为一种权势（power），而不仅是行为（罗 5:12，6:14）

   4) 罪污染了人全人的本性（理性、情感、意志、身体）（弗 2:1–3）

3. 堕落的结果

   1) 与神隔绝（属灵的死亡）：“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”（弗 2:1）

   2) 人的内在被扭曲：心思昏暗，拒绝真理（罗 1:21–25）

   3) 人际关系破裂：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冲突、该隐杀亚伯

   4) 受造世界受咒诅:地受咒诅,痛苦与死亡进入人类历史创(3:17–19；罗8:20–22）

4. 原罪与遗传性

   1) 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成为罪人（罗 5:12，5:19）

   2) 保罗强调，人成为罪人是出于一种“状态”（state），而非首先是行为
   3) 罪的普遍性与遗传性：“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”（罗 3:10）

5. 人的无能力

   1) 堕落后的人无法凭自己亲近神（约 6:44）

   2) 保罗称堕落之人为“罪的奴仆”（罗 6:17）

   3) 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与主权（弗 2:8–9）

应用与默想

   1) 我是否相信自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、极其尊贵的？

   2) 罪在我生命中掌控了哪些方面？

   3) 我是否深切体会到，我的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恩典？


